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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罚手段惩治“老赖”

通讯员王先富

本报讯 针对“老赖”隐匿转移财产、故意
逃废债等行为，台州市中级法院制定了拒执犯
罪公诉与自诉衔接流程，引导、鼓励申请人向
法院提起刑事诉讼，综合运用刑事惩戒等强制
措施加大制裁力度。

仅今年前8个月，台州全市法院就移送公
安涉嫌拒执犯罪33件，以拒执罪判处5件5人，
对“老赖”的违法制裁率居全省第二。

同时，法院联合公安、检察机关召开协调
会，出台了《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
案件的若干意见》，细化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和妨害公务罪的适用标准和操作流程；依法扩
大对拒执犯罪的打击范围和力度；成立审理拒
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专门合议庭。8月，临海法
院审理了首例“拒执罪”刑事自诉案，被告人王
某、牟某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

开房开进了拘留所

通讯员 叶明銮

本报讯 入住宾馆必须如实登记身份证，
一人一证，否则不能入住。但是，有人却因此
殴打宾馆收银员，结果住不成宾馆，住进了拘
留所。

王某今年31岁，陕西人，在临海市杜桥镇
一家拉面馆干活。近日，王某带着女友，酒足
饭饱后去一家宾馆开房。收银员小林请他俩
出示身份证。王某拿出身份证，要开1个房间
住2个人。小林说，1个房间住2个人可以，但
是女的也必须登记身份证。小林说着，指了指
收银台上公安机关发放的告示牌。

王某却一下子火冒三丈，拿起告示牌砸向
小林。小林的额头被砸出血，王某见事不妙，
赶紧带着女友跑了。杜桥派出所民警接到报
警后赶到宾馆，调取监控视频发现王某开着一
辆白色的别克轿车。

第二天，民警获悉这辆车在另一家宾馆门
口出现，马上前往核查，发现确是王某本人，便
将他带往派出所调查处理。王某对殴打收银
员一事供认不讳，被处以行政拘留6天。

志愿驿站党员服务

通讯员沈其军

本报讯 为进一步倡导“奉献、友爱、互助、
进步”的志愿精神、培育文明新风，近日，海盐县
烟草专卖局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组织党
员志愿者参加海盐县“志愿驿站”服务活动。

志愿驿站作为公共服务便民窗口以及市民
奉献爱心的平台，平时提供行路指引、免费饮
水、医疗急救、雨伞外借等服务，还推出了“鸟巢
书屋”和“爱心衣架”两大特色项目。活动中，该
局组织党员志愿者进驻位于海盐县绮园文化广
场的志愿驿站，提供日常志愿服务，受到了市民
和游客的欢迎。

连心解忧助力学子

通讯员杨培培

本报讯 近日，桐庐县供电公司团委来到
新合乡引坑村，开展“走基层，连心解忧助学
行”活动，为家庭困难学生送上助学金。

该公司团委与新合乡结对助学已有多个
年头。每年，该公司团委都会前往看望困难家
庭学生，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况，帮助他们实现
求学梦想。此次帮扶对象一共有11名，都来自
引坑村，他们高兴地向供电公司的叔叔阿姨介
绍自己的学习情况、兴趣爱好等。

接下来，该公司团委将结合“感知国网”活
动载体，带领这些孩子走近电力、探知电网，帮
助他们增长见识。

通讯员陈正明 叶超磊

本报讯 刘女士在义乌拥有多套房产，平时很少去城区一套楼
中楼房子居住。没想到，她存放在这套房子衣帽间里的一些现金和
大量昂贵首饰被偷走了。幸运的是，小偷还没逃出城区，就被义乌警
方设卡盘查时抓获。目前，这名小偷因涉嫌盗窃罪被执行逮捕。

当晚9时许，民警在义乌江东南路和南山路交叉口设卡检查时，
一辆开往佛堂镇方向的出租车被拦了下来。

出租车后排座位上坐着一名斜背挎包的中年男子，他下车后，从
口袋里掏出一张身份证递给民警。然后，就在民警查看身份证时，这
名男子突然拔腿就逃。民警追了几十米后将他抓住。男子姓瞿，27
岁，湖南龙山人。

瞿某的挎包里装着4万元现金、2块名牌手表、1条黄金手链、6枚
黄金戒指、2副黄金耳环、1条黄金项链和大量珍珠首饰。此外，民警
还在挎包里发现了一张银行存款凭证，存钱的是一名姓刘的女子。
这么多首饰从哪里来的？瞿某和刘女士又是什么关系？面对民警的

讯问，瞿某一直拒绝回答。
经查，刘女士是义乌一家房产公司的老板。民警电话联系

上她时，她正在杭州办事。当晚，她从杭州赶回义乌配合警方
调查。

据了解，刘女士在义乌拥有多套房产，其中包括城中某小区的一
套楼中楼房子，她偶尔才去住几天。在这套房子二楼的衣帽间抽屉
里，刘女士存放了4万元现金和大量亲朋好友赠送的首饰。

因为首饰都是别人赠送的，刘女士并不清楚它们的价值。民警
查询发现，这些首饰价值不菲，“其中一块卡地亚女士手表网上标价
40万元左右”。瞿某挎包里的这些首饰到底值多少钱，目前警方还在
作进一步鉴定。

刘女士现身后，瞿某知道再也抵赖不下去了，当晚就交代了入室
盗窃的作案经过。他此前一直在温州生活，没有正当职业，因为赌博
欠下几万元债务，特地赶到义乌想“捞一票”。

在路边一家小店买了一把螺丝刀后，他让出租车司机载他去义
乌“最好的小区”，正好挑中了刘女士那套房。“我本想撬门进去，结果
发现她家窗户没关紧，一翻就进了屋。”瞿某说。

斜背挎包的男子见了民警脚底抹油
民警追上打开包，全是首饰！

通讯员 南轩

本报讯 近日，嘉兴的宋某支付了最后一笔赔款，终于拿回了被
扣押的私家车。

事情还要从今年5月3日说起。那天，宋某开着私家车去上班，
顺便送8岁儿子小强去上学，小区里偶遇一同事，便搭载了他。

宋某由西向东行驶到某小区门口路旁，将车辆停靠在道路南侧
非机动车道内，准备去路对面吃早餐。车子刚停下，小强急急地要下
车，开车门时，正好与由西向东行驶的一辆人力三轮车发生碰撞。骑
车的是一个86岁老头，当场从车座上跌落。经过医院二十多天的抢
救，老头还是不幸去世。

交警部门认定：宋某在道路上临时停车妨碍其他车辆通行，是造

成事故的一方面原因；小强乘坐机动车开门时妨碍其他车辆通行，是
造成事故的另一方面原因。在本起事故中，宋某和小强的交通违法
行为及过错程度所起的作用基本相当，应各负事故的同等责任。事
发时老者驾驶非机动车正常行驶，无过错行为，不负事故责任。

宋某因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其所负赔偿责任由保险公司理
赔；小强只有8岁，无民事行为能力，根据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其所
负的侵权责任由其法定监护人即宋某承担。

2016年7月，老者的妻子和4个儿子作为原告，将保险公司和宋
氏父子告上法庭，索赔金额共计45万元，并要求法院对肇事车辆予
以诉讼保全扣押。经嘉兴南湖法院调解，根据责任分担，由保险公司
理赔25万元，宋某赔偿医药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合计10万
多元，扣除已支付的3万多元医疗费用，余款7万元在9月30日前付
清。前两天，宋某支付了7万元赔款。

八岁男孩开车门撞倒八旬老翁
随便停车乱开门，都是教训！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萧法

本报讯 借出去的钱要不回来，对方电话不接，人也找不到，高某
一气之下竟然向警方报假案，谎称对方偷了自己的钱。昨天，杭州萧
山区法院以诬告陷害罪判处高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承办法
官在判决后说，原本可以当“原告”的高某，却因为自己的一时冲动，
让自己变成了“被告人”，受到了法律的惩罚，教训是深刻的。

2014年12月，高某经朋友介绍，认识了河南人余某。两人经常
一起吃饭聊天，成了朋友。2015年1月，余某告诉高某，他正在做生
意，回报很高，但需要些钱周转。于是，高某便通过支付宝转账的方
式借给了余某1万元。

2015年1月19日，两人又约在外面见面。高某说起最近家里开
销比较大，刚刚充了3万元到银行卡里，准备给老婆用。余某提议，不
如把这3万元给他，他帮高某去赚钱。高某听了很心动，就同意余某把
银行卡拿走，在余某问密码时，还将密码告诉了他。过完春节，余某又
称自己的小孩需要钱动手术。高某又拿出1万元现金借给了他。

2015年3月，余某再次向高某借钱，还说如果这次钱借不到，那
之前借的钱也还不出了。高某无奈，只好按照余某的要求，往之前被

余某拿走的那张银行卡里又打了1万元。
此后，高某多次电话、短信联系余某，问他什么时候还钱，余某总

是说“再等等”。
2015年5月，当高某再借出最后一笔3500元后，余某就彻底消失

了，电话不接，人也找不到，最后手机还变成了空号。
“再没有消息，我就报警来找你。”2015年6月，高某向余某的手

机发了最后一条短信。余某还是没有回应。同年7月1日，高某向公
安机关报案，谎称自己的银行卡被余某盗走，卡里的4万元也被一并
被偷。

公安机关受理此案后于当日立案侦查，并于2015年7月8日将余
某刑拘。民警在给高某做询问笔录时，多次向他告知法律后果，如果
笔录有误，会造成严重后果。高某越想越不安，主动向民警坦白。同
年8月7日，余某被释放。

公诉机关认为，高某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到
刑事追究，情节严重，应当以诬告陷害罪追究刑事责任。

庭审中，高某对指控的罪名和犯罪情节均没有异议，他反复说，
自己是因为法律意识淡薄，才做出这种事，给余某身心也造成了很大
伤害。他还说，之前借给余某的钱，也不打算再追究了。

法院以诬告陷害罪判处高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

明明可以当“原告”，却偏偏当了“被告人”

上门立案
通讯员 柯晓娟 胡聪颖 摄

近日，永嘉县法院岩头法庭法官利

用巡回审判车，来到岩坦镇田龙村“上

门立案”。

原告李某曾为被告周某做工，期间

不慎从高楼摔下致残。后两人签订了

调解协议，但履行时间届满后，被告仍

迟迟未履行义务。考虑到原告行动不

便，法官决定上门立案。

经过2小时的山路车程，法官到达

原告所在村。立案结束后，村民们立马

围上来咨询法律问题。


